
 
 
 

宜蘭縣
立礁溪
國民中
學校園
場地開
放使用
申請表 

 

年 
 

月​ 日 

 
 
 

使
用
者 

 申請 
 單位 

 
(蓋章) 

申
請
人 

 聯
絡
電
話 

(​ ) 
 
手機: 

住 
址 

 
縣(市)​ 鄉(鎮)​ 路(街)​ 段​ 巷​ 弄​ 號​ 樓 

使用 
事由 

 

使
用
時
間 

 
一   般 

 
自​ 年​ 月​ 日​ 時起至​ 年​ 月​ 日​ 時止。 計    時段 

 

長期固定使用之單位 自​ 年​ 月​ 日​ 時起至​ 年​ 月​ 日​ 時止。 

使用
地點 

 
□體育館 □視聽教室 □會議室 □資訊教室 □普通般教室 □風雨操場              □使用空調  

 
 

(以下部分本校審核填寫) 
 

承辦單位 會簽單位 校長批示 

 
事
務
組
長 

1.場地使用費:​        元 
2.場地清潔及水電費:​ 元 
3.空調費:​          元 
4.場地保證金:​      元 
 
合計:新台幣​         元 

教務處   

學務處  

輔導處 
 

總務 
主任 

 
會計室 

 

 
繳   費 

 
 
場地使用費 

 
元 

 
 
合計:新台幣​ 元  

場地清潔及水電 
 

元 

空調費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 
場地保證金 

 
□       元​ □上期轉入 

 
出納組長: 

 
 

申請使用方式： 
申請人應於使用日當日起算十日前向學校提出申請，並繳交場地使用費、水電費、清潔費、其他清潔費及保證金。 

              但有特殊情形，經縣府或學校許可者，不受申請期限之限制。收費標準如下： 
 



 

場地名稱 申請使用時間 場地使用費 水電費 清潔費 備   註 

 
 體 育 館 
（五育館） 
 

08:00~12:00 2000 元/間 700 元/間 500 元/間 1.學校上課期間不開放申請。 
2.活動申請使用費用以時段計算、1時段=4小時
，超過1小時，加計1小時計費;未滿1小時以1小
時計費。 
3.體育館、視廰教室、會議室、普通教室、資訊
教室，如使用冷氣則加收冷氣空調使用每噸12
元/小時，保證金以場地使用費3倍計算。 
4.長期使用場地者以一年為限，使用期滿重新
提出申請，前項申請經學校許可者，享有以優
惠: 

    (1)連續使用期間達三個月以上者:場 
     地使用費及水電費九折。 
   (2)連續使用期間達六個月以上者:場 
     地使用費及水電費八折。 
   (3)連續使用期間達九個月以上者:場 
     地使用費及水電費七折。 
第一項申請人使用場地，得以每小時計收場

地使用費、水電費及清潔費。 

13:00~17:00 2000 元/間 700 元/間 500 元/間 
17:30~21:30 2000 元/間 700 元/間 500 元/間 

 
視廰教室 
（正明樓） 

08:00~12:00 2000 元/間 900 元/間 400 元/間 
13:00~17:00 2000 元/間 900 元/間 400 元/間 
17:30~21:30 2000 元/間 900 元/間 400 元/間 

 
會議室 

08:00~12:00 900 元/間 800 元/間 300 元/間 
13:00~17:00 900 元/間 800 元/間 300 元/間 
17:30~21:30 900 元/間 800 元/間 300 元/間 

 
   普通教室 

08:00~12:00   450 元/間 200 元/間 200 元/間 
13:00~17:00 450 元/間 200 元/間 200 元/間 
17:30~21:30 450 元/間 200 元/間 200 元/間 

 
資訊教室 
 
 
 

08:00~12:00 1000元/間 500 元/間 300 元/間 
13:00~17:00 1000元/間 500 元/間 300 元/間 
17:30~21:30 

1000元/間 500 元/間 300 元/間 

     
    風雨操場 

08:00~12:00 1500元/面 500 元/面 350 元/面 
13:00~17:00 1500元/面 500 元/面 350 元/面 

17:30~21:30 1500元/面 500 元/面 350 元/面 

 


